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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医疗机构落实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专家共识*

《重庆市医疗机构落实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专家共识》专家组△

摘要：目的 加强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简称集采）政策的落实，提高集采药品合理使用水平，为重庆市各医疗机构药品集采政策的实施

提供参考。方法 邀请重庆市 40余位药学、医保等行业专家对重庆市药品集采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优化

意见，通过 3轮讨论和 2轮专家审议后形成共识。结果 从组织构架、药品选择与目录构建、测算与报量、任务量分配、药品合理使用、

结余留用分配方案、药品集采政策宣传引导与风险防控 7个维度出发，制订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药品集采管理措施。结论 为医疗机

构集采药品目录构建、采购量合理测算和药品合理使用等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进一步推进了药品集采工作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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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Consensus on Implementation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lic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ongqing

Expert Group of Expert Consensus on Implementation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lic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ongqing

AbstractAbstract：：Objective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licy，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use of
centralized - procurement drug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licy to
various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ongqing. Methods More than 40 experts（involving pharmacy and medical insurance industries）
from Chongqing were invited to summarize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licy in Chongqing， the
problems and optimal suggestion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ere put forward，and a consensus was generated after three
rounds of discussion and two rounds of expert review. Results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measures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were formulated from the seven dimensions includ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drug selection and catalogue
construction，calculation and reporting of procurement quantity，task allocation，rational use of drugs，allocation plan for retaining of
the surplus funds，promotion and guidance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licy，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isks. Conclusion This
consensus provides a scientific decision - making basis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entralized - procurement
drug catalogue， rational calculation of procurement quantity and rational use of drugs， and further promotes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licy.
Key wordsKey words：：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licy；Chongqing；medical institution；refined management；rational drug use；expert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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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简称集采）在引导

药价回归合理水平、增进民生福祉、推进“三医”联动

改革、提升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2019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

品 集 中 采 购 和 使 用 试 点 方 案 的 通 知》（国 办 发

〔2019〕2号）［1］，国家药品集采启动，从少数区域的试

点逐渐拓展到全国其他区域，集采药品的品种不断完

善，覆盖面持续拓展；以市场换价格的方式实现了药

价的有效降低，切实站在患者立场上，减轻药费负担。

2021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国办发

编者按：2019年国家启动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旨在推进“三医”联动改革，破除以药养医弊端，引导医疗机构合

理、规范用药，探索并完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是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4年来逐渐从区域试点走向常规开展，目前已开展了 8批。然而，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在重庆落地实施，

许多问题也逐步暴露，急需规范管理流程以确保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顺利推进。在此背景下，重庆药学会牵头组织药学、医保、医疗等领

域专家，基于医疗机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执行经验，在国家和重庆市相关政策指导下共同撰写了《重庆市医疗机构落实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政策专家共识》。该共识可助力医疗机构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管理模式，进一步落实国家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政策，更好地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合理用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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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号）［2］，提出推动药品集采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开展，进一步推动药品集采工作提质扩面。目前国

家已组织药品集采 8批，共涉及 333种药品，药品价格

平均降幅超 50%。

各医疗机构在药品集采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均面

临许多共性问题，包括各批次国家药品集采协议期满

后续标品规如何选择，同类药品均集采后如何合理报

量与分配任务量，集采药品如何合理使用，结余奖励政

策如何实施等。为此，重庆药学会牵头组织重庆市药

学、医保、医疗等领域专家，结合前期《医疗机构国家组

织集中采购药品管理中国专家共识》相关推荐建议与

意见［3］，就如何解决药品集采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共性问

题进行商讨并形成共识，以期为重庆市各医疗机构贯

彻落实药品集采政策及规范监督集采药品的合理使用

提供参考，共同促进重庆市各医疗机构对药品集采进

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1 完善组织构架

1. 1 原则

医疗机构应成立药品集采管理工作组，医疗机构

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各部门主任为具体负责

人。工作组研究制订符合本院实际情况的药品集采科

学管控方案，优化报量、使用和监督规则，科学完成集

采药品任务量分配，规范监督集采药品临床的合规合

理使用，既满足患者多元化的用药需求，又推动药品

集采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全过程以分层管理为核

心，实现医疗机构药品集采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1. 2 组织架构

1. 2. 1 决策层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以下简

称药事会）作为决策层，确定药品集采管理工作组的工

作目标和实施方案，审议中选药品选择与目录构建，进

行决策指导与宏观控制。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充分发挥

药事会的职能作用，建立督查通报机制，坚持药品集采

科学化，持续查缺补漏、优化规则，有力确保药品集采

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1. 2. 2 管理层

医务部门：组织开展政策解读、培训与临床宣教；

制订本医疗机构药品集采管理制度及合理使用考核标

准；与医保部门协同合作，合理调配任务量，实时监测

协议量的完成进度；制订考核制度，对无故未按时完成

任务要求的科室，协同药学、绩效管理等部门，通过预

警、通报等措施督促其及时完成任务量，对提前完成目

标任务的科室和个人给予奖励。

医保部门：传达、反馈和落实医疗保障政策，与重

庆市医疗保障局对接，沟通落实协议管理、医保基金预

付、结余留用资金核定与结算等药品集采相关工作；协

助完成药品集采报量工作，并监督完成进度情况。

绩效管理 /运营管理部门：负责建立药品集采绩效

考核机制，制订结余留用分配方案；协助医务、医保、药

学等部门，实施相关奖惩措施。

纪检部门：全流程监督药品集采工作。

1. 2. 3 支持层

信息部门：负责及时提供药品集采相关工作数据，

提供信息化管理的技术支持。

宣传与医患沟通部门：宣传药品集采相关政策，合

理引导社会舆论和群众预期；处理患者投诉；监测舆

情，积极回应，打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财务部门：结算集采药品相关款项，及时回款；建

立集采药品相关款项专账，专款专用；根据药品集采绩

效考核结果对相关科室与人员执行经济奖惩措施。

1. 2. 4 执行层

临床科室：定期举办培训班，组织医务人员学习药

品集采政策；协同药学部门科学测算本医疗机构集采

药品品规的相关数据；做好任务量的二次分配与任务

完成进度监测；制订集采药品使用科室内部的奖惩机

制并严格落实；保障患者合理用药，及时评估用药风险

并制订相关应急预案；记录药品不良反应 /药品不良事

件，并及时上报，协同处理集采药品使用导致的投诉和

纠纷。

药学部门：在药品集采分层管理中既作为具体执

行者，又承担部分管理责任，在集采药品入院、管理、

使用各环节中发挥统筹作用，负责建立各层级各部门

之间的联系。由药学部门协助起草并执行本医疗机构

集采药品遴选、报量方案；测算、上报药品集采相关数

据，提出中选药品选择及目录优化建议，配合完成药

品集采报量、签订采购协议，做好集采药品供应保障

及短缺药品的应急预案；动态监测集采药品和可替代

药品的用量、药品不良反应、药品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及时分析反馈用量异常的相关数据，落实处方 / 医嘱

审核和点评工作，开展疗效和安全性临床综合评价工

作；配合做好药品集采政策宣教与培训等举措，共同

推进药品集采工作的顺利开展。

2 中选药品选择与目录构建

2. 1 中选药品品规选择

优选临床常用药品规格，对于短缺药品必要时可

考虑增加品规，以保障临床用药需求；兼顾质量层次与

价格，同一质量层次优选经济性较高的品规，目录内已

有品规中选、且价格与同一质量层次的最低价差异不

大（权衡价差的相对值与绝对值）的也可结合临床需求

优选；续标药品选择时可参考既往供应情况，既往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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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药品可考虑替换；厂家及品牌的选择可考虑

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情况对药品供应的影响，尽可能

保障中选药品的正常供应。

2. 2 目录构建及管理建议

2. 2. 1 多模式保障集采药品供应

医疗机构目录内已有品规中选且已报量，可直接

纳入医疗机构药品供应目录，报药事会备案；新增报

量品规报药事会审批后可直接纳入；医疗机构目录内

无同类品种且未报量的，如有临床需求，可按医疗机

构新药引进规定，在药事会审批通过后，正式纳入医

疗机构药品供应目录进行管理，或通过临时采购方式，

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2. 2. 2 符合“一品双规”原则

执行药品集采政策时，如无特殊情况，药品配备应

符合“一品双规”。可考虑淘汰低质量层次或经济学评

价较低的药品，如因不同批次药品集采政策的差异、保

留特殊规格或剂型（如儿童剂型）等其他情况需增加品

规的，应有充分理由，并经药事会审批同意。

2. 2. 3 合理优选药品集采品规

医疗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兼顾临床对不同规格、

不同质量层次药品的使用需求，合理优选集采药品品

规，不建议实行“一刀切”。如确有临床需求，在满足医

保考核的情况下可适当保留中选品种对应的原研药

品、参比制剂等上市时间更长、临床证据更充分的品

规，尤其是慢性疾病、重大疾病及急危重症患者用药。

2. 2. 4 科学优化用药目录

医疗机构可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药品价格和招标

采购司印发的《前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种可

替代药品参考监测范围》（医保价采函〔2023〕127号）与

WHO - ATC（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分类方

法［4］，梳理集采药品的可替代药品，在遵循现有循证医

学证据并充分征求临床科室意见的基础上，召开药事

会，淘汰部分可替代且循证医学证据等级较低的药品，

优化同类药物，降低管理难度。

2. 2. 5 分类管理协议期满药品

医疗机构应结合自身诊疗服务需求，对协议期满

的集采药品实施分类管理。对协议期满且续约的集采

药品，可继续保留在医疗机构药品供应目录内；对协议

期满而未续约药品，参照医疗机构药品供应目录内非

集采药品处置方式处理。

3 合理测算与报量

药学部门应会同医保部门、医务部门和临床科室

共同完成集采药品采购量的测算及报量。测算 /报量以

近两年医疗机构相同通用名药品的采购量和使用量变

化趋势及前期任务量完成情况为基础，按照相关要求

的比例范围，并充分征求临床科室意见。同时应充分考

虑可能对药品用量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1）同类品种

集采带量及其完成情况（包括已经执行和即将执行

的）；2）集采药品及相关疾病循证医学证据更新；3）集

采药品及同类 /同适应证药品的医疗保障政策及价格

变化；4）如目录内两个品规均为带量品规，报量时应考

虑不同规格、不同质量层次药品在临床使用的差异，特

别是适应证不同的不同品规药品，合理分配报量；5）医

疗机构相关专科收治病种是否有明显变化（可能由于

疫情、分级诊疗推进、专科自身业务调整等）；6）医疗机

构既往使用该药品的合理性及上报的药品不良反应情

况；7）抗菌药物等临床管理有特殊要求的品种，在报量

时应单独考虑，与临床进行充分沟通，可相对谨慎报

量；8）集采药品适用人群是否属特殊人群（如肿瘤、急

危重症患者）；9）对于协议期满且续约的集采药品，需

特别注意前期药品集采执行前后使用量的变化情况，

如前期任务量虽然完成、但使用量较药品集采前明显

下降，在续约报量时应单独考虑，合理申报；10）既往未

用过的药品，可不进行报量，临床确有需求时则采用临

时采购的方式满足。

4 合理分配任务量

合理分配集采任务量是落实药品集采的关键环节

之一，具体措施包括：1）任务量分配建议由医务部门牵

头，药学部门、信息部门负责提供各科室 / 医疗组 / 医
师上一年度相同通用名药品用量及其在全院药品总使

用量中的占比，医保部门与临床主要使用科室协同，按

比例将本采购周期药品集采协议量分配给相应的科室 /
医疗组 /医师。2）任务量分解到每季度或每月，并适度

将任务总周期缩短，便于医疗机构管理。例如，将全年

12个月的任务分解到 10个月，并结合疾病的高发季节

与患者就诊习惯等因素，督促临床尽早完成。3）对既往

非专科诊疗范围内少量的用药，一般不纳入该科室目

标用量，按现实情况酌情处理。仅给用量排名前 80%～

90%的科室分配任务，其余科室少分配或不分配任务。

4）某些特殊药品，根据医疗机构实际情况可不分配临

床任务，如抗菌药物。5）在执行过程中遇特殊情况时，

如医保支付政策调整、临床指南变化等，可对分配量进

行微调，对医疗机构协议任务完成有影响的，应向重庆

市医疗保障局提交情况说明［5 - 7］。
5 药品集采下的药品合理应用

5. 1 任务完成情况监测、分析及管控措施

5. 1. 1 监测

监测对象，集采药品和可替代药品；监测时长，按

月监测；监测内容，集采药品和替代药品的使用数据

（数量、金额、占比）及合理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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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2 分析

分析未完成任务量的原因，如集采药品供应情况、

替代药品使用情况、药品不良反应等。

5. 1. 3 管控措施

任务完成情况监测、分析及管控：建议由医务部门

牵头推进落实。药学部门应定期对药品集采任务完成

及合理使用情况进行监测和分析，并将结果及时上报

医务部门，医务部门向全院通报集采药品各批次进度

完成情况、合理用药情况分析，将未按进度完成任务的

药品及时反馈给相关临床科室和医师，必要时采取干

预措施。若因集采药品供应不及时或不足导致无法完

成任务量，应及时启动药品采购与供应保障应急预案

（见后文“风险防控”项）。

集采药品同类可替代药品的临床合理使用管理措

施［3，8］：1）加强集采药品和相关替代药品处方 /医嘱审

核和点评，保证药品临床合理使用，可由医务部门牵头

制订审核规则和点评标准；2）药品集采任务完成情况

和替代药品临床合理使用的点评，可考虑纳入相关科

室及医务人员的绩效考核、年度考核等体系；3）加强临

床科室和医师关于药品集采政策的培训和宣教，由医

务部门和医保部门进行监管；4）针对特殊人群和特殊

情况的药品，应根据现实情况合理调整，建议不要采用

“一刀切”方式停用替代药品；5）因替代药品用量异常

导致药品集采任务无法顺利按进度完成的，必要时可

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如替代药品限购、限量、暂停使

用等。

5. 2 开展集采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

5. 2. 1 基于药品综合评价实现集采药品遴选与应用

在国家政策背景下，以药品临床价值为导向，开展

集采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合理运用卫生技术评估

方法及药品监测工具，融合循证医学、临床医学、临床

药学、卫生技术评估等体系，充分运用临床试验结果、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药品临床使用的真实世界数据以

及相关文献等资料，围绕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

性、创新性等进行多维度定性、定量数据综合分析，不

断推动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科学

化、同质化［9 - 13］。
5. 2. 2 建立药品综合评价动态调整机制

制订集采药品评价体系时，改变不同维度权重，纳

入不同要素，均可影响相关药品的评分情况与推荐级

别。随着循证医学证据变化、药品价格调整等，药品相

关评价结果将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建议集采药品临床

综合评价实施动态调整，并及时阶段性更新，助力决策

者做出最佳选择，实现国家药品集采科学化、规范化

管理。

5. 2. 3 构建区域联动的一体化评价体系

建议根据区域内的实际情况，以药品使用监测和

临床综合评价为主导，按区域推荐中心医疗机构牵头，

加强医疗机构间的合作，建立区域联动的一体化评价

体系，实现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更好地指导集采药品

管理工作。区域中心医疗机构收集药品临床综合评价

结果，反馈至上级主管部门，推动评价结果在药品集采

工作、临床合理使用等方面的应用。同时，区域中心医

疗机构负责集采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结果的质量控制、

转化应用以及药品使用等数据的网络信息安全，并制

订相关管理细则。

5. 2. 4 持续加强人才培养

区域中心医疗机构牵头开展集采药品临床综合评

价工作的培训学习，培养综合评价专业人才，促进集采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工作高质量发展。

5. 3 合理使用考核管理

5. 3. 1 量化考核指标

药学部门可根据信息部门定期导出的各类药品集

采数据，进行相关考核指标分析，形成书面报告，并由

医务部门向临床反馈。考核指标包括：1）临床科室与个

人任务量完成进度、集采药品月度用量与累积用量；

2）可替代药品月度用量与累积用量，必要时监测可替

代药品使用科室与医师用量。

5. 3. 2 建立长效监测机制

依托药学智能管理系统统计各临床科室集采药品

及可替代药品使用情况，重点关注用量异常增长和未达

标的药品。对于未达标的临床科室或个人，由药学部门

具体分析其集采药品和可替代药品的用量趋势与用药

合理性，结合临床实际问题与相关临床科室进行交流，

形成沟通协调机制，对未完成任务量、无正当理由使用

替代药品的科室及个人采取教育培训、通报等方式处

理，并要求限期整改。对于用量异常增长药品，应通过处

方点评从药品使用合理性、有效性、安全性、适宜性等多

个维度进行专项分析，并由医务部门向临床反馈。

5. 4 信息化技术支持

5. 4. 1 管理端

便于院领导和管理部门对全院、各科室、各医师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查询和监测。

5. 4. 2 医师端

处方开具时可使用通用名检索，集采药品标识显

著且排序优先。医师开具任务量未完成的集采药品的

非带量品规或替代药品时，系统通过弹框提示填写理

由。临床科室主任可查看全科和科内各医师的任务量、

已使用量、剩余量和任务完成量百分比等，医师亦可查

看个人任务完成情况。信息部门和药学部门通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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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手段对集采药品的非带量品规或替代药品进行限制

处方权等管控。

5. 4. 3 药师端

可为药师提供处方 /医嘱前置审核和点评系统，便

于集采药品和替代药品的审核和点评。

5. 4. 4 信息端

可实现对集采药品和替代药品的采购量、任务量、

使用量、处方量、处方合格率等数据进行统计，为分析

报告等提供数据。

5. 4. 5 患者端

可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等向患者宣传药品集采相

关政策。

6 结余留用分配方案

根据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工作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的指导意见》（医保发

〔2020〕26号）［14］要求，医疗机构应健全内部考核机制，

根据考核结果分配医保结余留用资金，用于相关人员

绩效分配，激励其合理用药、优先使用中选药品。结余

留用分配方案建议由医疗机构绩效管理部门制订。由

于药品集采工作在医疗机构的实施过程中包括上报采

购量、任务量的推进、使用期间的监测和非中选药品或

同类药物管理等环节的工作均需药学部门完成，建议

将结余留用资金的 20%用于药学部门的绩效奖励，同

时其他参与药品集采工作的部门也可根据工作量给予

相应绩效奖励。剩余部分建议根据各科室 /医疗组 /医
师任务完成量进行测算并分配，实行多贡献多奖励、多

完成多奖励。

7 药品集采政策宣传引导与风险防控

7. 1 宣传引导

医院各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加强对医务人员进

行药品集采政策解读和宣传培训，可采用线上线下分

片区、多批次、多媒介形式开展医疗机构全员培训；同

时，多渠道多形式对患者进行政策宣传，如采用医疗机

构微信公众号、宣传彩页及宣传栏等方式，尤其要做好

患者用药转换的引导与解释工作。

7. 2 风险防控

7. 2. 1 多层面保障药品供应

药学部门负责确保集采药品的供应，及时、足量上

报采购计划。为保障临床用药，医疗机构需健全集采药

品采购与供应保障应急预案。集采任务量药品品规供

应困难时，应要求生产厂家、配送公司提交书面情况说

明和证明材料，及时上报医保部门，并针对不同原因采

取相应的应急措施：1）从其他配送企业采购该集采任

务量药品品规；2）若其他配送企业也无法保证该药品

供应，可按照医疗机构临时采购的相关规定采购该药

品其他可供应中选品规，并向重庆市医保局备案；3）若

其他中选品规也无法保证供应，向重庆市医保局备案

后，积极调整院内同类替代品种的采购计划，确保临床

治疗的正常进行，如该药品确为临床诊疗必需且无其

他药品可替代，则可按照医疗机构临时采购的相关规

定，采购与中选药品通用名相同、市场供应稳定的非中

选品规，直至中选药品供应正常。同时做好医务人员、

患者和相关人员的沟通解释工作。

7. 2. 2 药品不良反应分级管控

若集采药品出现严重药品不良反应 /不良事件，按

应急处置预案处置并按规定上报；若同一集采药品多

次出现严重药品不良反应 /不良事件，应高度重视，形

成专项分析报告，发布药物警戒，提醒临床注意，必要

时暂停使用，上报重庆市医保局备案。

8 结语

药品集采是协同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

举措，目的是通过以量换价，显著降低药品价格，为患

者提供质优价廉的药品，从而大大减轻患者药费负担。

但在落实国家药品集采政策过程中，重庆市各医疗机

构在集采药品管理和合理使用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和

难点，这体现出撰写和制订重庆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相关共识的必要性。为此，重庆市医疗机构相

关专家，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政策制度要求，结合前期

各医疗机构实施药品集采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通过 3轮
讨论和 2轮专家审议，从组织构架、药品选择与目录构

建、测算与报量、任务量分配、药品合理使用、结余留用

分配方案、药品集采政策宣传引导与风险防控 7个维度

全面梳理药品集采工作各个环节的实施难点，并以难

点为导向，积极商讨解决措施，制订并细化各项工作流

程和管理举措，旨在为医疗机构贯彻药品集采政策提

供精细化、科学化的管理策略，确保药品集采工作常态

化、规范化进行，促进并优化集采药品在医疗机构中的

合理使用，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重庆市医疗机构落实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

专家共识》专家组

共识专家组

刘 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药学部）

枉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药学部）

贾运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药学部）

邱 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药学部）

钱 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药学部）

王 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药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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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学文（重庆市人民医院 药学部）

陈登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保办）

共识编写组（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药学部）

王 琴（重庆市中医院 药学部）

龙 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药学部）

叶 静（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医保办）

刘 斌（中国药业杂志社）

李 斌（渝北区人民医院 药学部）

李云龙（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 /重庆市綦江区

人民医院 药学部）

李光灿（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 药学部）

吴 玲（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保办）

余春飞（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药学部）

沈正泽（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药学部）

宋 林（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药学部）

张成志（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药学部）

陈万一（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药学部）

陈世耕（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医保办）

陈和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药学部）

欧 燕（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 /重庆市綦江区

人民医院 药学部）

胡 婧（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药学部）

唐玥璐（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药学部）

唐智权（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 药学部）

韩宪忠（重庆市人民医院 药学部）

蒋天龙（重钢总医院 药学部）

傅若秋（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药学部）

舒德忠（重庆大学附属涪陵医院 药学部）

谭 兵（重庆丰都县人民医院 药学部）

魏 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药学部）

共同执笔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 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药学部）

吴 畏（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药学部）

张 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药学部）

侯 敏（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药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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